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渝中市监发〔2025〕84号

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2024年度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根据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渝中区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办法（试行）》（渝中府办〔2024〕80号）有关规定，决定开展2024年度知识产权资助奖励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奖励对象

渝中区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的对象为在渝中区经营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户籍或工作单位在渝中区的个人，可依据本办法申请相关资助和奖励。

二、资助奖励范围及其他说明

（一）资助奖励范围

1、获得中国专利奖的单位；

2、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重庆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3、推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简称“贯标”）且通过第三方认证的相关单位（注：贯标奖励，必须是获得重庆市优势企业认定的）；

4、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商标权利人；

5、获得国家级知识产权服务品牌的服务机构。

（二）其他说明

因《渝中区知识产权资助及奖励办法（试行）》中授权发明专利、PCT海外专利、马德里商标三个方面的资助奖励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国知发保字〔2021〕1号）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国知发办函字〔2022〕54号）文件规定，因此今年取消对授权发明专利、PCT海外专利、马德里商标的奖补。

三、申报时间
资助申报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至2025年12月5日。逾期申报的，不予受理。

四、申报方式
申报方式：先将申报资料电子档提交到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科相关邮箱WORD和PDF各一份，经审核材料齐备后，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区局知识产权科（渝中区临华路48号301室）。

五、申报资料

（一）驰名商标奖补：申请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复印件、认定文件复印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原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二）其他奖励：1、认定文件复印件；2、单位申报的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个人申报的提交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六、注意事项
1、请申报资助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务必在申报时间内提交申报材料，相关材料必须真实、准确、有效。

2、因银行账户信息有误致使银行退款的，将不再拨付资助经费，责任自负。
3、对于申报信息弄虚作假涉嫌套取资助资金的，一经核实，由区财政局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或个人的法律责任。

4、申报单位为企业且注册地址和经营地址不一致的，请填写关于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说明（附件6），并将2024年度在渝中区的完税证明附后。

七、联系方式
钟茫（电话：63515196；邮箱：806560902@qq.com）。
联系地址：渝中区临华路48号301室。

附件：1．渝中区获奖专利专项奖励申请表
2．渝中区企业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奖励申报表
3．渝中区驰名商标奖励申报表
4．渝中区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培育机构奖励申报表
5．委托书
6．关于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6日     

附件1
渝中区获奖专利专项奖励申请表
	获奖类型
	□中国专利金奖    □中国专利银奖   □中国专利优秀奖

	专
项
情
况
	获奖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日期
	

	
	获奖时间
	

	
	申请奖励单位（个人）名  称
	
	电话
	

	
	地  址
	
	邮编
	

	
	经办人
	
	电话
	

	
	申请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经审核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个人签字：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查意见：
审查人：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1.专利证书及获奖证书复印件。2.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及户口簿复印件。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凡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以供核对。以上材料一式一份，用A4纸张按顺序装订，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附件2
  渝中区企业知识产权相关工作奖励申报表
	奖励类别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重庆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贯标达标企业

	文件名、证书名
（文号）
	
	通过或认定
时间
	

	申报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E-mail
	

	经办人或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经审核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查意见：
审查人：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1.示范优势命名或贯标认定文件复印件。2.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凡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以供核对。以上材料一式一份，用A4纸张按顺序装订，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注：贯标企业必须是认定为“重庆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才能获得奖励。

附件3
    渝中区驰名商标奖励申报表

	企业名称
	

	企业住所
	
	法定代表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姓名及手机号
	

	帐户名称、开户银行及帐号
	

	驰名商标认定基本情况

	序号
	注册证号
	商标名称
	商品或服务
	类别
	认定时间
	认定单位

	
	
	
	
	
	
	

	
	
	
	
	
	
	

	审核情况

	申报单位盖章：
日期：
	区知识产权局初审意见：
审查人：

日期：
	区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公章)

日期：


备注：申请人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复印件、认定文件复印件、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办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原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附件4
   渝中区知识产权服务品牌培育机构奖励申报表
	奖励类别
（证书名称）
	

	文件名、证书名
（文号）
	
	通过或认定
时间
	

	申报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地址
	
	E-mail
	

	经办人或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经审核奖励金额
	人民币：           元（大写：                        ）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查意见：
审查人：
年    月    日
	区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1.国家相关部门发放的证书或相关文件复印件。2.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凡复印件均需出示原件以供核对。以上材料一式一份，用A4纸张按顺序装订，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附件5

委托书
XXXX公司现委托XXX，身份证号XXXXXX，前来贵局办理知识产权资助奖励事宜，特此委托。
委托（人）单位：

时间：

附件6

关于注册地址与经营地址不一致的情况说明
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XXXX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为XXXX，因XXXX原因，实际经营地址在XXXXXX。

特此说明！

单位：

时间：

抄送：区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11月26日印发




